大学城校区院级单位用房装修(改造)工程施工指引
大学城校区各院级单位（下称建设单位）用房计划进行的装修（改造）工程项目（含上述项目涉及的水电、通信、消防、安防、绿化等配套工程）、机电设备（含通风、电梯、中央空调、消防、安防、网络设备等）安装及配套建筑工程（下称装修改造项目）等，委托施工单位施工前须履行相关审核程序，施工中应履行监管主体责任，加强风险管控，确保施工质量，具体如下。
一．项目申报及开工申请
（一）项目申报
建设单位申请人可登录学校网上办事大厅，选择大学城校区院级单位装修改造工程项目施工申报服务进行网上申报，签署承诺书。
（二）开工申请
上述项目申报获批后，建设单位应督促施工单位持网上申报获批文件、营业执照和工地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施工方案计划书、工地特殊工种有效专业证书、电工上岗证等、工地施工人员花名册等往物业管理公司（办公地址位于A2一楼服务中心）办理开工申请，领取“校内施工告示牌”。
二．施工过程管理
（1） 开工
  建设单位应督促落实施工现场安全文明防护各项准备措施，在施工区域明显位置张贴校内施工告示牌：明确施工时间、公示项目负责人、监督联络方式等信息。如需拆装计量器具，应与物业管理人员共同做好记录。如需占用校区内公共区域或校道，需提前将方案报大学城校区管委会办公室保卫科审批。

（2） 施工质量
    建设单位须加强项目施工质量管理，按有关规定聘请监理，督促施工单位严格按设计和施工技术标准施工，使用合格的建筑材料。

（3） 安全文明

    建设单位务必督促施工单位做好现场各项安全巡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落实施工过程中的各项安全文明措施，配合物业管理公司现场管理，确保施工期间正常的校区教学生活秩序不受影响。
（4） 竣工验收
1、竣工验收及资料
建设单位在施工工程项目竣工后，应向大学城校区管委会办公室维修与水电管理科提交完整的工程竣工以及质量保证相关资料。

2、结算
施工单位在施工工程中用水电，或使用校方供材料的，工程竣工验收时应到大学城校区管委会办公室维修与水电管理科办理相关手续后，方可进行工程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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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承诺书
为确保施工工程质量，建设单位         （项目负责人：     ），特作出以下承诺：
1. 督促施工单位严格按图施工，对施工范围以外的设施做好保护。
2. 坚决杜绝不合格原材料进场，严格把关进场材料的消防合格证，环保合格证等。
3. 督促施工单位安全文明施工，做好现场管理。
4. 督促施工单位（或供货商）履行质量保障义务。
5. 督促施工单位及时清理施工现场，竣工后及时提交大学城校区管委会办公室竣工资料。
6. 督促施工单位完善水电及其他相关结算手续。
承诺人：
日期：

附件二：各单位办公时间、地址及电话
	单位名称
	地址
	办公时间
	审核事项
	电话

	房屋与地产管理科
	B1-413
	周一～周五
（节假日除外）

9:00am-12:00am

14:00pm-17:00pm
	房间功能改变备案
	39380030

	维修与水电管理科
	B1-414B
	周一～周五
（节假日除外）

9:00am-12:00am

14:00pm-17:00pm
	水电解决方案
	39380160

	保卫科
	B1-422
	周一～周五
（节假日除外）

9:00am-12:00am

14:00pm-17:00pm
	人员车辆出入
	39380169

	校园管理科
	B1-420
	周一～周五
（节假日除外）

9:00am-12:00am

14:00pm-17:00pm
	秩序与卫生
	39380113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大学城）
	B1-410B
	周一～周五
（节假日除外）

9:00am-12:00am

14:00pm-17:00pm
	实验室相关事项
	39380102

	基建处（大学城）
	B1-403
	周一～周五
（节假日除外）

9:00am-12:00am

14:00pm-17:00pm
	建筑外立面或结构相关事项
	39380195

	网络中心（大学城）
	图书馆712
	周一～周五
（节假日除外）

9:00am-12:00am

14:00pm-17:00pm
	弱电事项
	39381101

	物业管理公司
	A2一楼服务中心
	周一～周五
（节假日除外）
8:00am-12:00am

14:00am-17:30pm
	校园管理相关事项
	39383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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